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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考 試 別：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
等  別：三等考試 
類  科：地政 
科  目：土地法規(包括土地登記) 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米琦老師解題 
 
一、某國營事業主張其所有之土地屬公有土地，應免課地價稅。試問，該國營事業之主張是否依

法有據？請依法就所有權屬類別，說明公有土地之類別及處分之限制。又公有土地地價稅之

課徵，請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說明之。(25 分) 
【解題關鍵】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 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須先釐清公有土地之類別、免課地價稅須符合之條件，在論述該國營事業

之主張是否依法有據。 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土地法第 4 條、第 25 條、土地稅法第 20 條。 
《命中特區》(上課用書，11312)/K4K46/土地法規表解 /第 1 章/P9、第 3 章/P154 
【擬答】 
公有土地之類別及處分之限制： 
公有土地之類別： 
依土地法第 4 條之規定，公有土地，為國有土地、直轄市有土地、縣（市）有土地或鄉

（鎮、市）有之土地。 
公有土地處分之限制： 
依土地法第 25 條之規定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，非經該管區內民

意機關同意，並經行政院核准，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 10 年期間之租賃。 
公有土地地價稅之課徵： 
納稅義務人： 
土地所有權屬於公有者，以管理機關為納稅義務人。 
稅率： 
依土地稅法第 20 條之規定，公有土地按基本稅率(千分之 10)徵收地價稅。但公有土地供

公共使用者，免徵地價稅。 
國營事業主張其所有之土地屬公有土地，應免課地價稅應為無理由。 
公有土地免課地價稅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公有土地之所有權人為： 
國有土地：中華民國 

直轄市有土地、縣（市）有土地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鄉（鎮、市）有土地：鄉（鎮、市）公所 

須供公共使用。 
綜上，因國營事業所有之土地為營業使用並非做公共使用，並不符合免課地價稅之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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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在乙所有的土地上蓋有房屋一棟，因地震關係震垮而無法居住使用。甲他遷後多年來不處

理該房屋產權問題，致乙無法在該土地建築使用。試問房屋倒塌滅失後，要辦理何種登記？

乙非房屋所有權人可以代位申請嗎？依規定有那些情形，可以代位申請？請述明之。(25 分) 
【解題關鍵】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先敘明土地登記規則第 31 條之規定可以代位申請之情形，在依題意論述乙

應可以代位申請建物滅失登記。 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土地登記規則第 31 條 
【擬答】 
房屋倒塌滅失應辦理建物滅失登記。 
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1 條之規定可以代位申請之情形： 
建物全部滅失時，該建物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消滅登記者，得由土地所有權人

或其他權利人代位申請；亦得由登記機關查明後逕為辦理消滅登記。 
前項建物基地有法定地上權登記者，應同時辦理該地上權塗銷登記；建物為需役不動產

者，應同時辦理其供役不動產上之不動產役權塗銷登記。 
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建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。建物已辦理

限制登記者，並應通知囑託機關或預告登記請求權人。 
本案乙雖非房屋所有權人，但因依題意該建物已因地震關係震垮而無法居住使用。甲並他

遷後多年來不處理該房屋產權問題，致土地所有權人乙無法在該土地建築使用。故依土地

登記規則第 31 條之規定，乙應可以代位申請建物滅失登記。 
 

三、土地增值税之「不課徵」與「記存」兩者之性質有何異同？又其適用之時機為何？請分別說

明之。(25 分) 
【解題關鍵】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 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須先釐清「不課徵」與「記存」兩者之差異，講義有特別列表整理。再依

土地稅法之規定敘明其適用之時機，分項條例式作答。 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土地稅法第 28-2 條、第 28-3 條、第 39-2 條 
《命中特區》(上課用書，11312)/K4K46/土地法規表解 /第 3 章/P208、P196、P199、P209 
【擬答】 
「不課徵」與「記存」兩者之性質之異同： 
「記存」之性質： 
將本次移轉應繳之土地增值稅計算好，記在帳上，暫時不課徵。俟下次移轉時，再由

原納稅義務人一併繳納。 
本次移轉後土地土地登記簿記載之之原地價，更新為本次移轉申報之移轉現值。 
因原地價已異動，並結算已發生之增值稅記在帳上，暫時不課徵，於下次移轉時，一

併繳納，故已結算之增值稅部分不再發生累進稅作用。 
本次移轉之納稅義務人應繳之土地增值稅已經結算，只是暫時不課徵，下次移轉時，

原納稅義務人再一併繳納，和後手沒有關係。 
不會影響到後手的稅負問題，係稅算好了、先不用繳，屬一種(稅負記存)的概念。 
「不課徵」之性質： 
本次移轉暫不核算、課徵土地增值。 
本次移轉後土地登記簿記載之原地價，未異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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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原地價未異動，尚未核算已發生之增值稅，故累進稅效果仍繼續發生作用。 
原地價與本次移轉申報之移轉現值間產生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，以後仍須核算課徵土地

增值稅，並由後手負擔。 
會影響到後手的稅負問題，係屬一種稅負遞延、累進稅效果轉移的概念。 

適用之時機： 
「記存」適用之時機： 
土地因都更分配、企業合併等因素而進行移轉，納稅義務人雖移轉土地，但無金錢收

入，故准予記在帳上，暫時不課徵，俟下次移轉時，再一次繳納。故以記存方式鼓勵都

市更新、企業合併等。 
「不課徵」適用之時機： 
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，移轉與自然人時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(土稅 39-2) 
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(土稅 28-2) 
土地為信託財產者，於左列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，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：(土稅

28-3) 
因信託行為成立，委託人與受託人間。 

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時，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。 

信託契約明定信託財產之受益人為委託人者，信託關係消滅時，受託人與受益人間。 

因遺囑成立之信託，於信託關係消滅時，受託人與受益人間。 

因信託行為不成立、無效、解除或撤銷，委託人與受託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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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興辦公共事業之需用土地人依法得為土地徵收請求權人，土地被徵收人在那些情形下，依

法亦有徵收請求權？試依現行規定分類說明之。(25 分) 
【解題關鍵】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「徵收請求權」除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之 3 種情形外，另有釋字第 747 號解釋之

「地上權徵收請求權」，講義有特別歸納整理。 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、第 57 條、第 58 條、及釋字第 747 號解

釋。 
《命中特區》(上課用書，11312)/K4K46/土地法規表解 /第 5 章/P293~P296 
【擬答】 
殘餘部分申請一併徵收：(徵 8) 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，逾期不予受理： 
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，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。 
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。 
前項申請，應以書面為之。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，得以書面撤回之。 
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殘餘部分，應以現金補償之。 
徵用期間逾 3 年： (徵 58) 
國家因興辦臨時性之公共建設工程，得徵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。 
徵用期間逾 3 年，或 2 次以上徵用，期間合計逾 3 年者，需用土地人應於申請徵用前，

以書面通知；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於收到通知書之日起 30 日內，得請求需用土地

人徵收所有權，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。 
經徵收地上權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：(徵 57) 
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之事業，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，得

就需用之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，協議不成時，準用徵收規定取得地上權。但應擇其

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。 
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，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，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

後一年內，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，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。 
地上權徵收請求權 ： 

(釋字第 747 號解釋：土地所有權人因公路穿越地下得請求徵收地上權案) 
釋字第 747 號解釋文重點： 
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，不限於人民財產之所有權遭國家剝奪之情形。 
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、價值或使用效益

減損等，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，國家應予以合

理補償，方符憲法第 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。 

穿越土地的上空或地下，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，造成個人特別犧

牲，土地所有權人可以請求「需用土地人」向「主管機關」申請徵收地上權。 

土地徵收條例第 57 條之規定未就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

收地上權有所規定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。 

創設有「地上權徵收請求權」： 
明定有關機關應於「自本解釋釋公布之日起 1 年內，基於本解釋意旨，修正土地徵

收條例妥為規定。逾期未完成修法，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，請求「需用土

地人」向「主管機關」申請徵收地上權。 

推翻行政法院過往「無法律即無補償」之觀點，而依該解釋及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

財產權之意旨，作為直接賦與人民公法上補償請求權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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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號解釋所建構的地上權徵收請求權是，請求「需用土地人」向「主管機關」申請

徵收地上權的權利，而不是直接向主管機關請求徵收。 

「地上權徵收請求權」要件： 
國家興辦事業之設施已實際穿越私人土地之上空或地下。 

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。 

國家對受侵害之人民未予補償。 

土地所有權人可以請求「需用土地人」向「主管機關」申請徵收地上權。 

  

 


